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學生實習行前注意事項 

一、實習前 

1. 實習前應完成實習合約(一式三份)簽訂事宜。  

2. 本系僅協助實習學生加選實習相關課程，請實習學生務必於開學第一週將之前預選課程

做退選，以免日後產生不必要之缺曠時數累計及影響學期總平均。 

3. 參加實習學生，統一由本校研發處辦理「學生意外保險」；在實習期間應配合實習單位

之指導，並注意自身安全；如在實習期間因工作致使身體蒙受傷害，另可依照在學期間

「學生平安保險條款規定」向本校衛生保健組申請辦理保險給付手續。  

4.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所需之相關費用，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外，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5. 本校學期、學年之校外實習課程收費方式如下(依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1050045564號函

說明)： 

(1)如為必修課程，該實習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及方式：於該學期繳費時，依學費全

部、雜費五分之四原則。 

(2)如為選修課程，該實習學期學雜費收費標準及方式：於該學期繳費時，先收取學雜

費全部，待修畢實習課程後，由系所造冊簽核，退雜費五分之一。。  

6. 若在實習期間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疫情、戰爭、罷工或其他重事故)，實習機構

無法繼續提供實習機會時，實習學生得請實習機構立即回報本系相關訊息，本系接獲通

報後，需召開校外實習委員會協助實習學生後續實習之替代方案及配套措施。 

7. 實習學生若在實習期間內，遭遇不合理之工作安排(如與實習工作計畫嚴重不符者、與實

習合約工作地點不符者)，或是實習學生心理嚴重不適應者，請先與本系實習輔導老師聯

繫，由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學生、實習機構主管溝通、協調。 

8. 實習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之處理原則，請詳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作

業流程如附圖1。 

9.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發生實習爭議及糾紛處理原則，請詳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八條

規定；作業流程如附圖2。 

10.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理原則，請詳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九條規定；作業

流程如附圖3。 

11.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遭遇性別平等事件處理原則，請詳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二十條規

定；作業流程如附圖4。 

實習學生若在實習期間遭遇到上述8-11項事件，請務必立即通知本系實習輔導老師，本

系接獲學生通報後，會協助／輔導處理後續程序。 

二、實習期間 

1. 實習報到時間原則上以實習機構規定為原則。在實習前務必確認有無接獲實習單位「報

到相關需知」。第一天之報到是否準時，工作交待程序是否順利，將決定實習考核第一



印象及實習成敗。 

2. 實習第一天即應與實習機構咨詢，實習期間每天之上下班作息時間、有無午休、工作位

置、有無專用電話、可否參加晨間會報等事宜。嗣後即應切實遵守規定。  

3. 實習期間應察言觀色，多方面觀聽學習。主動向相關同事自我介紹，祈請指導。遇有問

題即應向同事提問，務必多方尋求解答。向人請益，或有求於人，應注意禮貌，稱謂正

確且親切，用詞謙虛恭敬，事後務必稱謝。用完器物，務必歸還定位。非經給與或允許，

嚴禁擅自攜出實習機構文書、圖書或任何公物。辦公桌面，切忌零亂不堪；處理公務之

後迅即隨手整理，常保整潔。  

4. 實習期間務必注意天候變化、交通安全及工作安全。騎乘車輛應自行注意保管事宜。每

日到班時必須精神煥發，平日晚睡同學，實習期間尤應早睡早起，避免次日上班無精打

采。  

5. 實習期間針對分派工作及眼見耳聞所及，應隨時主動發問，虛心學習，確實筆記。如涉

及銀錢通匯轉帳、客戶締解契約、交易轉期到期等事宜，尤須當日迅速回報，或做成必

要書面紀錄，於當日面交主辦人員處理。  

6. 實習機構主管、輔導員或主要聯絡人，將負責考核實習成績。實習同學平日即須經常向

前述人等請益，對其交辦事務必須認真執行。如交辦事務不止一項，應請示輕重緩急，

逐一完成。切忌面露難色，輕率回絕；甚至公開抱怨，自絕於人。凡特別交辦事務，必

須隨時回報工作進度。如遇有困難，亦須隨時明白請示，或請求支援。  

7. 實習期間嚴禁遲到早退、上班時間吃早餐、長時間撥聽私人電話、非經同意處理私事等

情事。每日上班或上班期間外出因故無法準時到達或返回實習單位，應即先以電話向輔

導員或主要聯絡人報備，明確交待理由及預估到班時間，避免實習機構擔心疑慮或報警

協尋。實習期間因傷、病、考試或其它重要事故必須請假時，務必親自向實習機構輔導

員或主要聯絡人敘明事由請假；並依實習機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不得無故缺曠。  

8. 實習期間應更加注意身心保健，注意自身安全。嚴防病從口入，切記禍從口出。事涉商

業機密、同事間是非恩怨或個人隱私，應謹守職業道德，絕不妄自傳述。  

9. 實習期間如學校接獲實習機構通報實習生不假外出或有未到班曠職情事、品行操守不

端，違反實習機構內規，或嚴重疏懶怠惰等情事，若經實習機構通報予本系實習輔導

老師後，本系得召開實習委員會議，通知實習生返校說明錄案。實習不力情節嚴重者

將中途停止該生之實習，實習課程學分不予承認，如另有嚴重破壞校譽情事，將簽請

學校依章論處。  

10. 本系於學生實習期間，將不定期派遣系上師長前往實習機構進行訪視。原則上本項訪

視以無預告方式實施。但實習生如提前接獲訪視通知，必須事前向輔導員及實習機構

主管報告，以利實習機構之接待事宜。 

前項訪視如因路途遙遠，或訪視老師臨時不便，亦得以電話訪問為之。 

訪視老師通報實習生有違反本實習須知之事實者，系辦得視情節輕重，依前條規定辦

理。  

11. 實習期間如有任何問題，可與系上輔導老師 (請加LINE)、系上書記聯絡。電話 

(06)2422609。  



三、實習後 

1. 實習期間，應撰寫實習工作週誌，手寫或電腦繕打均可，每週得交由實習輔導員確認工

作內容。 

2. 實習期滿前一週，應撰寫實習心得報告(附4-6張工作照片)。報告格式請詳本校研發處表

單下載區或本系網頁。並在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上傳實習心得報告電子檔至網路大學

(或EMAIL給實習輔導老師)。  

3. 實習期滿時，應填具本校實習相關問卷，詳本校研發處職發組表單下載區 

https://tutforms.tut.edu.tw/Instructor/TUTForms/1508?Unit=41。 

 

https://tutforms.tut.edu.tw/Instructor/TUTForms/1508?Unit=41


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同意後，提交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討論決議。審核通過

者，始得以校內實習或其他方式抵免該學分。 

第十二條  各系(學位學程)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應訂定相關實施要點，明訂課程名稱與學分

數、參與校外實習之學生資格、推薦（徵選）方式、實習時間、實習方式、成績

考核標準、系所對學生之督導，以及其他和校外實習相關之注意事項。 

第十三條  各系(學位學程)應依下列原則辦理實習業務： 

一、推動實習生至實習單位實習前，應與實習機構共同擬定校外實習計畫書，安排各

階段實習內容。計畫書應有實習生及實習單位確認內容後，簽署同意，並經由各

系（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可簽定實習合約書，前往實習。 

二、召開實習前講習說明注意事項，並舉辦相關經驗分享及觀摩活動，以利學生前往

實習。 

三、應分派教師作為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單位負責實習生督導(輔導)人員隨時保持

聯絡，並實地訪視以了解實習生之實習表現狀況及實習相關權益確認。（海外實

習課程除外），其餘時間可運用網際網路、電話等方式輔導與協助解決學生實習

各項問題。訪視結果應作成訪視記錄表，落實輔導訪視制度。 

四、應與實習單位規範不得令實習生從事危險、違法之實習活動，不得非法利用實習

生留置到夜間加班、輪班，或從事無關專業能力表現之情事。 

五、實習學生結束實習時，應請實習單位填寫回饋意見，針對實習生表現之優缺點，

以及在實務上、專業能力上是否有改進之處，俾利未來追蹤、改善，作為回饋至

教學課程之參考；亦應評估該實習單位是否為續約單位。 

六、督導實習生應視為已在職場上任職員工，學習職場實務技術、專業技巧及恪守職

場倫理。 

七、如有實習單位給付津貼予實習生，應於合約處加以註明。 

第十四條  各系(學位學程)推動學生實習計畫應彙整書面資料以利評鑑作業。資料包含：學

生校外實習計畫書、學生參訪心得、學生職場體驗之學習紀錄、業師之教材、教

師輔導學生教材、輔導訪視紀錄表、學生學習後成效評估、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

度、廠商對實習學生及實習課程滿意度等資料。 

第十五條  各系(學位學程)辦理實習機構簽約，應依校務基本資料庫蒐集實習資料之要求，

以本校提供制式實習合約版本為基礎，經雙方認定有必要增加於合約書者，得自

行延伸項次，經學校同意後簽約。 

第十六條  各系(學位學程)應於校外實習計畫書審查通過及簽約完成後，始能准許學生至該

實習單位實習，未經校外實習計畫書審查通過及簽約，學生不得自行前往實習。 

第十七條  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因校外實習機構因素，致使學生無法繼續實習，各系(學位學程)須協助學生轉換

校外實習機構，使其完成實習課程。 

二、學生如違反實習機構之規定被辭退，或因自身之因素無法繼續實習，應由各系

(學位學程)依相關規定處理；如遇重大爭議，得提交本委員會審議。 

三、作業流程，詳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處理流程圖」。 

第十八條  學生校外實習發生實習爭議及糾紛處理原則如下： 

一、各系(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應建立實習生申訴管道，加強對學生宣導，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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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有權益受損導致發生爭議及糾紛情形，應立即向實習輔導教師反映。 

二、各系(學位學程)應以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之權益為前提妥善處理，必要時得

成立專責調查小組，並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處理，以保障實習生權益。若遇重

大爭議，得提交本委員會審議。 

三、作業流程，詳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爭議及糾紛處理流程圖」。 

第十九條  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理原則如下： 

一、學生實習與生活管理，如遇到情節重大之事情，實習機構需通知相關系所聯絡窗

口，儘速處理。應立即通知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輔導教師請求報警、送醫等，以

便協助醫療或相關事宜之處理。實習輔導教師應於第一時間立即向各系（學位學

程）主任、學生導師、及家長報告問題發生狀況及處理方式，若涉及法律責任問

題，必要時得請法律專家或勞動部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處理。 

二、作業流程，詳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理流程圖」。 

第二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遭遇性別平等事件處理原則如下： 

一、學生於校外實習場域遭遇性別平等事件時，所屬系所應輔導學生向實習機構提出

申訴，督促實習單位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與補救措施，並於知悉之日起 24 小時

內通報本校校安中心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協助處理。 

二、作業流程，詳如「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性別平等事件處理流程圖」。 

 

第二十一條  學生校外實習視同一般正常上課，學生請假需依實習機構規定辦理，請假或缺

勤者，需補足所缺之時數。由學校核准之公假，依校方核准文件向實習機構辦

理請假手續。 

第二十二條  本校尚未履行兵役義務之役齡學生，出國實習需依兵役法施行法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二十三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合約書未盡事宜及爭議處理，除依本辦法規定外，必要時

得提交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處理。 

第二十四條  參與校外實習之學生，若有損壞校譽（如：校外滋事、擾亂秩序等）之情事發

生，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相關章則辦理。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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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課程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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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終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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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習合約進行解約 
 

學生續留原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申訴 

 

研發處職涯發展中心 

業界督導(輔導)人員與 
實習輔導教師共同商議

改善方案 

申訴內容方案 
獲改善 

否 

是 

 

召開校外實習委員會 

提報申訴案件至各系 
(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委

員會 

告知學生申訴事件
處理方案 

 
 

各系(學位學程) 
存查結案 

完成申訴、實習輔導
或轉換記錄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爭議及糾紛處理流程圖 
 
 

 

 

 

 

 

 

 

 

 

會議決議處理方式 

是 
通知學生及實習機

構是否繼續實習 

意 
否 

申訴事實查證及確認 

 

實習輔導教師 
 

業界督導(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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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輔導教師、學生導師、
系主任或學輔系統相關人員

探訪或協助學生 

通報相關單位 

 
瞭解意外或職災狀況 

 
實習輔導教師 

 
學生家長 

 
業界督導(輔導)人員 

 
勞工保險 

學生平安保險
實習意外險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緊急事故處理流程圖 
 

 

 

 

 

 

 

 

 

 

 
 

 

 

 

 

 

 

 

 

 

 

 

 

 

 

 

 

 

 

 

 

 

 

 

學生發生意外或職災通報 

 
 

各系(學位學程) 
留存備查 

 
完成緊急事故處理 

協助學生請領意外保險

或職災給付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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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學生性平事件處理流程 
 

 

原派送單位 

(各系/學位學程) 

回報 

 

協調實習機構 

停止實習 

24小時 

內通知 

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完成校安通報 

參與實習機構 

事件調查 

 

 

 

 

協助轉任實習 

輔導
學生 

實習訪視老師 

事件發生 

向家長說明 

處置狀況 
學生發展中心 

(轉介、輔導) 
向實習機構 

申訴 

未申訴 已申訴 

結案回報 

教育部或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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